
口J
KW0NG FUNG CO・ 
291 EAST PENDER ST. 

PA. 2478 VANCOUVER, B,C.

髪絲司公活麻

‘：；。:匕IN'MGOD COMPANY： 

106“节XsT HASTINGS ST.， VAN亡□UVER, B. C.

中:♦，:♦♦:♦oo♦:♦♦:y♦♦:♦公中4，*♦:♦，*白+♦:♦♦:♦小卷》+♦：♦*♦♦:♦♦:♦*♦*，:，*♦》

-9^^9

置助息
（三1

V

a

辦

到

仁U
八

9

匕
J
J
1

査

善

庄

白

桑

乾

 

糯

米

粉

栗

粉

壹

磅

庄

蓮

藕

乾

 

壹

磅

庄

正

螺

演

0  q  2

ov 9
y
r
B
k
M
^
^
^
^
k
s
 ̂
PL̂
kMV 2yr8kMV 2wy

9yrBkny 9
y
r
B
k
s
8
F
B
k
^
^
 

男
工

友
艮J/F,

h

八

折

至
*
 

女
方
月f

斗
瀆
 
住
七
五
折
可

(
下
列
之
價
在
卑
静
省
內
每
圓
加
收
稅
三
仙
)
)「

95

 
蝦
肉
色
羊
毛
衫
原
價
四
圓

平
沽9
 同
價
 

毎
件
三
圓
二
飞

PP

仝
上
羊
毛
衫
原
價
二
厠
七H
 

" 

、 

平
活
普
價
 

每
件
二
圓
二
「 

95

 
蝦
肉
色
羊
毛
彪
連
褲
原
置
玲
九
五
 
平
沽
每
套
竟
半
飞
 

BR
.

正
英
國
嗽
羊
毛
。
原
價
六
元
九
五
平
沽
褲
同
價
堯
半
？

6匕
SH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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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
者
鄙
人
家
兄
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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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
前
干
壹
千
九
百
 

四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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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廿
四
號
在
加
蘭
護
夾
廿
 

九
野
往
搭
電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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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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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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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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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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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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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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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師
辦
案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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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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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ĉ

**""<sr*̂
35  fiNd̂

J

@
民
治
黨
駐
墨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
會
佈
吿

" 

監
字
第
乙
號
 

現
奉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戳
總
支
部
第
十
八
屆
代
表
大
會
通
知
書
內
開
：
「
公 

選
陳
宜
之
等
爲
本
黨
駐
墨
總
支
部
民
三
十
八
年
份
監
察
委
員
會
兼
娄
員
長
等
職
. 

務
，
希
依
時
到
部
接
任
視
事
。
」1

•
，奉
此
，
宜
之
等
遵
於
一
月
三
日
敗
印
 

視
事
，
除
呈
報
及
分
行
外
，
合
行
佈
吿
，
仰
各
知
照
。
此
佈

中
華
民
國
卅
八
年
 
一 
月
三
日

監
察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陳
宜
之

一。
加
首
相
定
期
到
本
埠 

一
卑
帥
省
自
由
黨
組
織
主
任
麥
督
古
稱
。

l
加
首
相
聖
氏

十
三
日
到
溫

一
爵
尊
•
拾
四
日
到
域
多
利
亞
。
囘
京
時
 

一
方
到
加
中̂

^
• 
聖
氏
   

S
乘
火
車
來
本

埠
•
上
午
参
觀
新
尼
一

"
市
會
叙

一
餐
席
上
慣
講
。
晚
間
向
民
衆
幀
講
云
。

一@
 童
子
無
知
視
恩
爲
仇 

一
四
名
小
童
約
由
八
歲
至
拾
二
歳
；
昨
在
 

一
假
溪
共
騎
拾
二
尺
長
柏
樹
排
出
佐
治
亞
 

i

灣

。
危
險
萬
分
。幸
爲
巴
罅
橋
下
油
船
 

一
工
人
軒
利
看
見
•
乃
卽
開
摩
托
艇
駛
至
 

~
排
旁
。
令
彼
等
登
艇
。
其
中
一
童
竟
敢
 

一
謂
無
危
險
•
彼
等
自
承
不
識
游
泳
•
對

6

軒
利
此
舉
不
以
爲
德
反
心
懐
不
滿
•
不

一
肯
吿
訴
其
名
及
住
址
■
假
溪
溺
斃
人
命
 

一
用
多
•
爲
父
母
者
應
嚴
束
子
女
•
勿
任
 

一
其
在
被
處
頑
玩
云
・

賊
候
主
人
回
來
行

一 
戴
血
具
之
靑
年
賊
•
預
伏
于
竇
信
西
 

二
七
五
六
舞
塔
巴
夫
人
之
家
。
候
其
囘

◎
謝
啓
 

弟
日
前
抱
病
。
入
院
留
.醫5
荷
承
遠
近
 

親
友
。
函
電
交
馳
。
竭
誠
嚴
問
・
或
躬
 

到
病
榻
。
餌
贈
鮮
花
。
凡
茲
 

雅
詛
。
怡
我
心
情
。
感
受
之
餘
。
来
去
 

寸
衷
。
愧
無
以
報
。
茲
幸
盧
扁
有
術
。 

藥
石
有
靈
。
沉
痢
已
痊
。
精
肿
已
復
■ 

緬
懷
前
惠
。
應
致
謝
忱
■
謹
登
啟
事
。 

希
恕
不
恭
。 

弟
阮
相
正
謹
啟
 

先
考
諱
沛
號
煥
沾
黃
公
府
君
痛
於
民
國
 

三
十
八
年
二
月
廿
二
一
日
病
筋
正
寢
於
域
 

壇
沼
比
李
醫
院
積
閏
享
壽
七
十
有
六
歲
 

不
孝
週
詳
遠
居
祖
國
未
能
匍
匐
奔
喪
謹
 

以
遵
禮
成
服
深
蒙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， 

域
埠
支
部
及
遴
權
總
社
代
爲
辦
埋
喪
事
 

已
於
三
月
三
日
開
喪
出
殖
安
葬
於
華
人
 

墳
塲
復
蒙
該
党
社
及
昆
仲
宗
親
戚
友
惠
 

贈
花
圈
膊
儀
素
車
致
送
親
臨
執
続
隆
情
 

厚
義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哀
孤
子
 

週
祥
 

泣
血
稽
潁
 

惠
賜
列
下
恕
不
尊
稱
 

民
治
黨
駐
域
毋
支
部
 

素
車
 

花
圏
 

達
權
總
社
素
車
花
圏
 

黨
社
昆
仲
素
車
 

八
輛
花
圈
二
只
 

崎
儀
廿
九
、元
二
毛
五
 

悅
羣
房
 

花
圈
 

周
朝
鎬
 

黄
寬
培
 

黃
攸
蘭
 

黄
秀
偉
 

仝
素
車
 

楊
北
羣
 

北
達
 

北
旺
 

北
安
 

北
進
 

仝
素
賓
 

A
進
支
數
目
開
列
 

進
黃
煥
沾
翁
遺
欵
貳
百
五
拾
曼
元
四
毛
 

進
沽
舊
物
銀
五
元
 

進
感
儀
銀
貳
拾
九
 

元
二
毛
五
 

以
上
三
柱
合
共
進
銀
弍
百
 

入
拾
 
ii
元
六
毛
五
仙
 

支
殖
儀
舘
壹
單
壹
百
六
拾
五
元
 

支
牧
師
利
市
五
元
 

支
糖
五
毛
三
仙
 

支
執
締
利
市
貳
元
壺
 

支
寶
燭
玉
毛
 

支
莫
碑
弍
拾
貳
元
 

支
大
漢
報
哀
謝
吿
 

白
五
元
 

支
港
港
銀
三
百
三
十
五
元
( 

二
五
四
算
)
短
八
拾
五
元
零
九
仙
 

支 

酒
欵
費
佣
四
毛
三
仙
 

以
上
九
柱
合
共
 

支
鍛
貳
百
八
拾
五
元
六
毛
五
仙

•
進
支
比
對
兩
訖
 

域
多
木
達
 
権 
總
 
漱
通
公
怡
哀
庭
扌

®̂

讐

車

版

^̂
^̂
^̂
^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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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一

金

總

領

事

訪

間

僑

胞

 

一
駐
温
哥4
總
領
事
舘
訊.
魏
總^iM

、  

「智

,•
爲
求
明
瞭
轄
區
各
地
僑
務
實
况♦ 

一̂

^

偽
界
各
方
對
參
務
改
熊
芝
意 

見
超
見
：擬
自4
春
始
分
期
親
赴
艮
 

L

集
由
各
城
鎭
紡
問■
婚
悉
.
.
.
H
 

一
青
十
=-
日
偕
同IS
館
黃
領
事
要
， 

一
頼
領
事
世
珍.
來
副
領
車
卷
•
靳
副 

一
領
事
鐵
錚 
・
譚
主
事
冠
三•
售
鳥
埠
 

一 僑
團
僑
一
胞
云

御

:
：
崑
一

•a人#暮I

—
夫
人
捐
文
彊
經
費

i

月
"
本
毋
僑
商
盧
乃
堂
翁
之
夫
人
制
氏
• 
賦
 

-
性
慈
祥
•
相
夫
有
道
•
訓
子
有
方
•
勤
 

一
儉
治
家
。
不
幸
於
月
之
七
日
凌
晨
叁
時
 

一• 
病
逝
於
聖
阻
市
夫
醫
院
•
享
壽
五
十
 

一、七
歳
；
經
於
昨
九
日
出
殯
歸
土
•
劉
氏
 

一
生
前
瑜
曉
祖
國
文
字
・
因
感
於
此
間
文
 

疆
學
校
辦
理
完
善
，.
其
子
女
先
後
畢
業
 

或
肄
業
於
儀
校
者
•
獲
益
莪
多
:

故
臨
 

「終
遺
言
•
請
乃
夫
將
其
平
日
節
蓄
。
撥
 

一
捐
豊
百
元
•
爲
該
校
經
費
•
如
劉
氏
者
 

一 熟
心
教
育
。
加
人
壹
等
 - 
殊
堪
表
揚
。 

智
乃
堂
翁
依
劉
氏
遺
言
•
經
於
昨
十
 

一
日
將
做
遺
数
，
翔
自
送
請
該
校
當
局
簽
 

一
收
云

‘

一◎
酒
巴
買
醉
大
褸
飛
去

十
二

羣

一
曉
倫
旅
館
住
客
格
一

向
警
察
報

吿
一
・
謂
他
在
下
毋
官
啤
酒
巴
與
兩
男
 
一

鑒

女
飮

外
褸
竟
不
翼
飛
去
。
其

衣
袋
中
有
赤
紙
五
張
•
共
値
三
千
三
百
 

二
十
四
元
云
■

整磨


